《深圳经济特区见义勇为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2025年5月19日，我局就《深圳经济特区见义勇为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4位公众的意见。详见以下汇总表：

	序号
	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

情况
	备注

	1
	韩*斌

李*龙

贺*


	建议见义勇为造成死亡、残疾（残联颁发的残疾证1至4级）的见义勇为子女，上幼儿园和小学，入学积分加35-50分，初中升高中(中考)和高中(高考)上深圳的大学加50分，享受军校加分50分优先参军。
	解释说明
	《条例》第二十八条已有针对幼儿园和小学优先接收的措施。关于高考加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明确要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我省保留的高考加分项目已有明确规定。关于中考加分，也要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中考加分，不另行增加任何加分项目。

	3
	李*龙
	对见义勇为家庭公共租赁住房有实际困难应给予租金减免或减半。
	采纳
	第二十九条已有发放住房补贴等相关规定。

	
	贺*


	关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优先选择权

医疗有没有照顾？

交通出行有没有优惠？

死亡、致残人员本人或子女、配偶工作能不能有照顾？


	采纳
	《条例》目前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保障优待措施中已有住房保障、医疗救治、交通优待和家属的就业援助。

	
	
	市区游乐场门票能不能优惠？


	解释说明
	游乐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场所，不宜直接规定经营者对特定主体优惠。

	
	
	关于新条例28条教育优抚，见义勇为死亡或致残人员子女在公办普通高中和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期间“免收学费”，读这些公办学校本来就不收学费，是不是改成免收所有学杂、住宿等费用？
	解释说明
	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高中阶段的公办学校收取学费。

	
	沈*刚
	第七条【社会支持】 修改为：鼓励社会力量“和见义勇为人员所在单位和辖区政府部门”通过捐赠资助、设立基金、志愿服务等方式为见义勇为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理由：除了社会力量，单位和政府更应当支持。
	解释说明
	本条款为社会支持内容，政府部门对见义勇为的保障和奖励已在其他条款明确。

	
	
	第二十五条【遗属抚恤】修改意见： 补充：因见义勇为牺牲、致残的人员，经市人民政府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确认，由市人民政府按照下列标准颁发一次性抚恤奖金：（一）牺牲的，颁发一百万元；（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八十万元；（三）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四十万至六十万元。见义勇为事迹突出的人员，经市人民政府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确认，由市人民政府按照其实际贡献和社会影响颁发一次性奖金。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实际，适时调整见义勇为人员一次性奖金标准。理由：参照省条例，明确奖金标准。
	解释说明
	《条例》第十七条已对见义勇为人员规定了颁发奖金的奖励，具体奖励数额由人民政府制定的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奖励方式】 修改意见：补充：对于现役军人、警察见义勇为的，另行额外奖励并授予相应称号。理由：  国家有专门规定。
	采纳
	现役军人、警察在非执行公务期间的见义勇为行为适用本条例；现役军人、警察执行公务期间牺牲的，按照《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抚恤。

	
	
	第二条：增加本条例所称约定义务，不包括因合同关系产生的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理由：增加“本条例所称约定义务，不包括因合同关系产生的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原文第二条定义见义勇为为“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人员”实施的行为，但未涵盖“约定义务”的具体范围，可能与《民法典》中关于合同义务的规定存在模糊地带。上述修改明确约定义务的范围，避免与《民法典》等上位法冲突，确保定义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解释说明
	见义勇为的概念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39号）》和《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修改。

	
	
	第十一条【申报、举荐的方式和期限】 增加“逾期申报的，确认时限自受理之日起重新计算”。理由：原文第十一条规定申报、举荐期限为“自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确有特殊原因可延期至三年”；第十四条规定确认时限为“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复杂情况可延长十五日”；但未明确逾期申报的受理流程及确认时限是否重新计算，可能导致实际操作中的混乱。上述修改明确逾期申报的处理流程，避免确认时限与申报期限的冲突，保障程序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
	解释说明
	无论见义勇为申报是否逾期，确认期限都是自受理之日起算。申报和确认二者为两个不同的动作，不存在确认时限与申报期限冲突的情况。

	
	
	第十七条【奖励方式】 增加“市人民政府应明确政府奖励与基金会专项奖励的衔接机制，避免重复奖励。”理由：原文第十七条规定市、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第十八条又规定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给予专项奖励，但未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重复奖励或奖励空白。上述修改确保奖励的合理分配，避免资源浪费，同时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
	解释说明
	市、区人民政府的奖励是政府对见义勇为的褒奖。见义勇为基金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的专项奖励属于社会奖励。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多次奖励，有助于营造见义勇为的社会氛围，不会造成浪费。

	
	
	第二十四条【伤残评级抚恤】增加：见义勇为致残人员同时符合工伤保险待遇和伤残抚恤条件的，按照就高原则享受其中一项待遇，不得重复享受。理由：原文第二十四条规定见义勇为致残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依照《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待遇；不符合条件的，按照《伤残抚恤管理办法》评定伤残等级。但未明确同时符合工伤保险和伤残抚恤条件时的处理原则，可能与《工伤保险条例》存在冲突。上述修改明确待遇享受原则，避免与上位法冲突，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
	解释说明
	《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已明确优先适用规则。只有不符合工伤条件的，才按照《伤残抚恤管理办法》规定落实相应待遇。即如果两种情形都符合，优先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十五条【遗属抚恤】 增加“见义勇为死亡人员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其遗属抚恤按照《烈士褒扬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理由：原文第二十五条规定见义勇为死亡人员遗属的抚恤或补助，但未明确与《烈士褒扬条例》等国家法规的衔接，可能导致抚恤标准不一致。上述修改确保与上位法的衔接，保障遗属抚恤的合法性和一致性。
	采纳
	《条例》第二十五条已修改为：“见义勇为死亡人员，被评定为烈士的，其家属按照《烈士褒扬条例》享受相关待遇……”


